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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纳入
直达资金管理工作的有关说明

（2020 年 7 月 15 日）

省扶贫办扶贫开发指导处

该工作是新工作新要求，是财政部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

院关于建立特殊转移支持机制有关要求，确保有关资金直达市县

基层、直接惠企利民部署的新工作。本处也是今天才接到这项工

作任务，然后立即查阅有关资料，主动咨询省财政厅后，明确有

关要求并通知办理。下面，结合学习掌握到的有关情况，经本处

研究，进一步明确如下。如有与财政部门的要求有差异的，请各

市、县积极协调，从有利于加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管理，

有利于实际操作的角度，结合财政部门要求灵活办理。

一、直达资金管理工作的由来。直达资金是指纳入特殊转移

支付机制的资金，即直接下达到县的资金，而不是留存于省、市

使用的资金，其资金规模每年下达，每年比例应该会不一样。2020

年，中央共下达我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70486 万元，早已全部下

达市、县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到县。前不久，财政部发文省财政

厅，要求我省将 50%即 35243 万元作为 2020 年直达资金予以明

确到具体项目。6 月 29 日，省财政厅结合已经下达到各市的 2020

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，给各市确定了一个需纳入直达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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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的规模（详见粤财农函〔2020〕12 号文之附件）。今天，本处

接到通知，请省扶贫办通知各地扶贫部门配合财政部门抓紧确定

具体项目，下一步还将录入财政口的直达监控系统。

二、具体操作建议。此项工作，尽管国扶办暂无明确应该操

作的具体要求，但各级扶贫部门越主动越好做，这是经验，也是

教训。因 35243 是个常数，而且将最终纳入直达监控系统由财政

部直接从系统上实时监控，粤财农函〔2020〕12 号分配给各地

市的任务也是个常数，而且事实上一些地市有市本级使用资金，

如“双创”基地建设、扶贫改革、挂牌督战等，而市本级资金是

到不了县的，即直达到县比例为 0。因此，一是请各地级市扶贫

部门一定要统筹本市的直达资金数，不能多也不能少，具体明确

各县的直达资金数；二是请各县根据市里明确的直达资金数，再

确定到具体项目，确保不多不少。难度在于，如何凑够那个常数。

我们建议，应优先将单个项目全部列为直达资金，即无需将每个

项目都拆成直达、非直达两部分，最后不够再来拆分，即原则上

一个县拆分一个项目即可。如：市给 XX 县确定直达资金额度为

2550万元，实际上该县今年使用中央资金共5000万元，其中1000

万的项目 4 个，800 万元的项目 1 个，200 元的项目 1 个。那么

建议，先确定 2 个 1000 万元的项目为直达资金项目，剩下的 550

万就只能从 800 万元的项目中来拆分了，即拆分成 1 个 550 万元

的，另 1 个 250 万元的，被拆分的 2 个项目分别作为独立项目来

实施、核算、报账，并将 550 万元的那个录入直达监控系统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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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标示出来。需再三提醒的是，因属于

财政部直接监控，国扶办肯定也会有相关通知会发，所以一定要

从有利于工作的角度来拆分，因为届时报账时是分 2 个项目独立

核算的，而且不能多一分钱也不能少一分钱。

鉴于此事急，如果等国扶办具体通知，估计太晚了。请各地

高度重视，抓紧向领导讲清楚这个事情，从现在起就把工作做实，

千万不能依靠财政部门为我们分好，否则以后的麻烦是我们自己

的。

拜托啦！


